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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根据 2021 年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安排，我们受示范区财政局委托，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以下简

称“评价工作组”）对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农业农村局主管

的上楼、于庄行政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专项资金 304.41 万

元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评价。我们依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

理暂行办法》、《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 号）、《中共周口

市委周口市人民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周

发〔2021〕6 号）等文件规定，遵循科学规范、公正公开的原则，

对该项目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四个维度实施了综合评价,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核实、座谈论证等环节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工程为 2021 年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项目。硬化上楼、于庄两个行政村的路面、道路共计

20588.87 ㎡，路面厚 15cm、18cm，路面宽 2.5m、3m、4m，道

路形式为水泥混凝土路面。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通过实施项目计划任务，改善周口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上楼行政村（下楼自然村）、于庄行政村的交通状况等，

更好的助推精准扶贫，加快示范区脱贫致富步伐，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2、具体主要绩效目标：

（1）上楼行政村（下楼自然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新建村内道路硬化里程 11040 平方米，建设期 2021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9 日，计划投入资金 156.2017 万元。

（2）于庄行政村（张小庄自然村、侯庄、花园里自然村）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项目：新建村内道路硬化里程 9548.87平方米，

项目建设期 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9 日，计划投入资金

148.2126 万元。

二、绩效评价结论

（一）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情况

根据《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文件》周

示范脱（2021）17 号批复，各项目实施单位上报的项目实施计

划，项目资金拨付情况。截止评价日，上楼行政村（下楼自然村）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和于庄行政村（张小庄自然村、侯庄、

花园里自然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已经全部验收交工。

2、项目管理情况



由实施主体履行招投标程序，确定施工企业和监理公司，签

订施工合同和监理合同，施工企业和监理公司需具备相应的资

质，根据合同约定需要支付资金时，分项目施工单位提出用款支

付审批表监理工程支付证书及税务发票，实施主体汇总填报项目

支付审批表报相关部门和政府分管领导审核，经审批后，项目主

管单位财政据实拨付资金至各实施单位。

3、完成投资额

根据各项目主管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项目批复总额为

304.4143 万元，截止评价日，两个项目已完成投资额为 300.47

万元。具体项目完成投资额如下：

（1）上楼行政村（下楼自然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已完工，项目已完成投资额 153.98 万元；

（2）于庄行政村（张小庄自然村、侯庄、花园里自然村）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已完成验收，项目已完成投资额

146.49 万元。

4、资金到位情况

2021 年 11 月 23 日上楼行政村（下楼自然村）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建设项目累计支付资金 124.64 万元，于庄行政村（张小

庄自然村、侯庄、花园里自然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建设项目累

计支付 118.32 万元。

5、项目产出及效果情况

通过支持脱贫攻坚项目的建设，改善提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

（二）绩效评价结论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

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94.85 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三）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

2021 年度示范区农业农村局及相关部门积极组织下，在项

目实施单位的具体实施下，取得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点：

1、从社会效益看，为贫困地区居民提供与城镇居民均等的

服务，加快了城镇化进程的脚步，对社会效益经济增长有着积极

的作用。

2、从环境效益看，对示范区基础施设建设提高了农村道路

的质量，对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

3、从经济效益看，通过改善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企

业前来投资，进而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为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奠定基础，成为提升经济收入的有效手段。

三、指标分析

该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 4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

标、21 个三级指标、相关指标得分分析详见下表：

2021 年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项目绩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情况分析表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情况 得分



投入 投资完成（2分） 从“投资额”方面考核。 得分率 97.50%，未

按计划完成。

1.95

资金到位。（5

分）

从“到位率”、“到位

时效”等两个方面考核。

得分率 80.00%，项

目资金到位及时，

到位率 100%。

4

资金管理（8分） 从“支付管理”、“支

付进度”和“财务核算”

等三个方面考核。

得分率 86.25%，支

付进度按工程进

度支付，制定了细

化的财务资金管

理制度。

6.9

得分小计 12.85

过程 项目目标（2分） 从“目标内容”方面考

核

该项得分率 100%，

经核查项目建设

目标明确、建设规

模明确，工程量细

化、量化。

2

项目申报（5分） 从“立项依据”和“申

报程序”等两个方面考

核。

该项得分率 100%，

经核查项目符合

该项工程是否符

合社会发展规划，

符合部门工作计

划及中长期规划。

5

项目管理（13

分）

从“组织机构”、“管

理制度”和“实施管理”

等三个方面考核。

该 项 得 分 率

84.62%，项目实施

责任明确，管理制

度执行严格，项目

推进力度大，实施

计划、安全生产、

工程监理等管理

制度健全，部分项

目完工未提供项

目自评报告，未对

项目做总结。

11

得分小计 18

产 出

（ 25

分）

项目产出（25

分）

从“产出数量”“产出

质量”“产出成本”和

“产出时效”等四个方

面考核。

该项得分率 100%，

截止评价日，部分

项目已根据工程

进度完工验收进

行决算审计，验收

合格。

25

得分小计 25

效 果

（ 40

分）

项目效益（40

分）

从“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环境效益”“可

持续影响”和“满意度”

该 项 得 分 率

97.5%，改善人们

的衣食住行，提供

39



等 5个方面考核。 更多的增收渠道，

提高生活水平，加

快脱贫速度，以改

善当地的生态环

境。

得分小计 39

总分 94.85

指标评分情况说明：评价发现，在 8个二级指标中，“项目

目标、项目申报、项目产出”得分率为 100%，得分率最高，“资

金到位”得分率 80.00%，得分率最低，主要是资金截止评价日

未足额到位。

四、存在的问题

（1）实施单位对项目监督管理不到位，未见项目的具体管理制

度。

（2）项目单位未能提供项目道路验收检测报告。

五、意见、建议

（1）未建立项目管理制度不利于项目的有效管理，建议根据项

目管理制度，发挥项目管理机构整体作用，明确制定各组管理人

员的职责、权限、建立健全项目的各项规章制度及细化工作标准。

（2）建议项目主管单位在验收环节增加道路检测程序。

六、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评价，掌握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评价资金在投入、过程、



产出和效果方面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建

议，为进一步提高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管理水平提供决策

依据。

（二）评价方案、评价指标的制定

根据省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财政局通知，示范区财政局

确定了评价方案，并且由河南邦威会计师事务所实施。

1、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本次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依据中发[2018]34 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共河南省委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

〔2019〕10 号）、《中共周口市委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的实施意见》（周发〔2021〕6号）等文件规定，通

过对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

目相关政策的理解和项目特点的掌握，遵循合理有效、操作可行

的原则，精心选择设置了包括项目投入、过程、产出及效果等 4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和 21 个三级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

贯穿了 2021 年示范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立项、

资金投入、项目管理、财务管理、项目产出和效益全过程，既有

定性分析指标、也有定量指标。

2、评价方式和评价等次

评价方式：示范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绩效评

价工作，由示范区财政局组织，第三方中介机构介入，采用听取



介绍、查阅资料、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详细了解

所检查的项目从项目立项、资金落实、项目管理、财务管理、项

目产出和效益等全过程管理和实施情况。考评综合采用了因素分

析法、案卷研究法等方法，比较全面、客观、 公正的对 2021 年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项

目绩效情况进行评价。

评价等次：绩效评价实行 100 分制，根据绩效评价打分分值，

确定相应的评价等级几次。绩效评价等级几次分为优秀（S≥85)、

良好（85≥S≥75）、合格（75≥S≥60）、不合格（S≦60）四

个评价等次。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由示范区财政局安排，河南邦威会计师事

务所实施，评价工作采用听取介绍、查阅资料和实地调研、问卷

调查等方式，全面评价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绩效。

整个绩效评价工作安排 1 个工作小组，小组组长由具有注册

会计师资格的专家担任。为提高本次绩效评价工作质量，本所于

现场评价前开始前举办全体人员培训班，统一评价思想，具体讲

解评价方案和工作要求，组织小组学习熟悉评审项目资料。

（四）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前期准备：深入学习相关文件精神，评价指标体系和工作方

案，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组织评价人员学习文件和指标体系

进行学习讨论，统一思想、明确评价思路、目标和要求。



现场评价：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前往项目现场

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如下：采用听取介绍、查阅资

料、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详细了解所检查的项目

从项目立项、项目申报、资金落实、项目管理、财务管理、项目

产出及效益等全过程管理和实施情况。

分析评价及草拟报告：组织项目成员讨论指标和检查情况，

对收集的绩效评价资料进行整理，审查、核实，在此基础上进行

分析，评价，形成评价初步结论，并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

善，草拟绩效评价报告。

报送稽核：对报告进行校队，提交示范区财政局稽核。

修改、征求意见并出具报告：根据稽核意见修改报告后，根

据意见修改报告后，出具正式报告。

七、评价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 号）；

2、《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试行）》的通

知（财办农〔2019〕68 号）；

3、《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 号）；

4、《中共周口市委周口市人民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意见》（（周发〔2021〕6 号）；

5、《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调整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库实的批复》（周示范脱[2021]17 号）；

6、《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纪

要》（周示范脱办[2021]25 号）；

7、《示范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申请区级配套扶

贫资金的报告》（周示范扶办[2021]3 号）；

8、其他相关文件资料。

河南邦威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郑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2 年 9 月 20 日




